输煤廊道CO无线监测系统技术协议  |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输煤廊道CO无线气体监测系统

技
术
协
议







2026年4月













1  工艺背景与需求
1.1  项目背景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输煤系统由多条封闭式输煤廊道组成，廊道内皮带运煤过程中存在煤尘自燃及一氧化碳（CO）气体积聚风险。为切实保障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范火灾爆炸事故发生，需在各输煤廊道关键节点安装智能无线CO气体探测仪，并将监测数据通过无线自组网实时传输至监控中心，实现廊道全程气体环境的连续在线监控与联动报警。

1.2  项目目标
1. 在各输煤廊道安装12台智能无线CO气体探测器，实现一氧化碳浓度全时段在线监测；
1. 通过2套无线网关（1+1冗余）将监测数据汇聚至监控中心，实现集中显示、历史查询和联动报警；
1. 探测器须满足热电厂爆炸性危险区域的防爆要求，电池供电，免维护周期≥24个月；
1. 系统整体传输可靠、抗干扰，确保报警信号准确同步传输。


2  适用标准与规范
本技术协议的设计、制造、测试及验收均应遵循以下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规范。提供的设备须满足以下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要求：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防爆安全
	GB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防爆安全
	GB 3836.2—2021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气体检测
	GB/T 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气体检测
	GB 12358—2006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煤矿/工矿
	AQ 1029—201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煤矿/工矿
	MT/T 408—1995
	煤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行业参考）

	无线通信
	GB/T 18659—2002
	封闭式道路隧道内通信系统及技术要求（参考）

	无线通信
	YD/T 1312系列
	无线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

	系统防护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系统防护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安全生产
	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安全生产
	AQ 3036—2010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注：以上标准若有修订版本，以合同签署时最新现行有效版本为准。乙方在报价时须提供产品对应标准的合格证书或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无线监测系统技术参数
3.1  技术参数总览
下表为本项目CO无线监测系统的完整技术参数要求。
技术参数说明：凡标注★的参数，投标方须在报价文件中逐项提供满足要求的证明材料（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防爆证书等），缺项或不满足者视为报价无效。

	序号
	参数项
	技术要求
	备注说明

	1
	仪器名称
	智能无线气体探测器
	数量：12台

	2
	测量组分
	一氧化碳（CO）
	

	3
	测量范围
	0～500 ppm★
	

	4
	一级报警值
	24ppm
	可调

	5
	二级报警值
	48ppm
	可调

	6
	检测精度
	±5% F.S.★
	按满量程误差计算

	7
	响应时间（T90）
	≤20 s★
	超过此值视为不合格

	8
	输出信号方式
	无线自组网（Mesh组网）★
	须支持多跳中继

	9
	无线传输距离
	≥3 km（视野空旷条件）★
	考虑实际应用中廊道外墙、控制室外墙导致的信号衰减

	10
	无线网关数量
	2套防爆型（1+1冗余）★
	单点故障不影响监控

	11
	电气接口
	3/4 NPT
	符合现场管道规格

	12
	电源供电方式
	内置电池，标称电压 DC 7.2V
	

	13
	电池使用寿命
	一次性电池寿命 ≥24 个月★
	基于正常工况连续工作

	14
	功耗
	≤0.1 W（正常工作状态）★
	

	15
	防爆等级
	Ex db IIC T6 Gb（隔爆型）★
	须取得国家防爆合格证

	16
	防护等级
	IP65及以上★
	户外/工业廊道环境适用

	17
	安装位置
	热电厂输煤廊道
	

	18
	安装方式
	DN40～DN50管夹安装
	

	19
	显示方式
	无线网关联接计算机，具备历史趋势及历史报警查询功能，配套监控软件★
	软件需提供正版授权

	20
	报警方式
	现场探测器配声光报警；监控中心与现场同步声光报警★
	须满足GB/T 50493相关规定

	21
	工作温度范围
	-20℃～+55℃
	

	22
	工作湿度范围
	0～95% RH（无凝露）
	



3.2  参数重点说明
以下参数为影响系统安全性、可靠性和适用性的核心指标，作为报价资格要求核查：

★ 测量范围（0～500 ppm）
1. 依据GB/T 50493—2019，一氧化碳职业接触限值（PC-STEL）为30 mg/m³（约24ppm），一级报警值不大于一倍职业接触限值。为考虑输煤廊道CO气体传感器灵敏度、职业接触限值（短时间接触允许浓度）以及煤炭火灾监测，量程设为0～500ppm，一级报警值为24ppm，二级报警值为48ppm。
1. 报价方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量程检定报告。

★ 检测精度（±5% F.S.）
1. 精度直接影响报警阈值的准确性。按GB 12358—2006要求，固定式有毒气体探测器精度不得低于±5% F.S.。
1. 报价方须提供型式检验报告，报告中须明确精度指标。

★ 响应时间（T90 ≤ 20 s）
1. 响应时间是判断探测器能否及时预警的关键指标。T90超过20 s可能导致突发CO积聚事故时的报警延误。
1. 报价方须提供响应时间检测报告，不接受单方声明。

★ 防爆等级（Ex db IIC T6 Gb）
1. 输煤廊道属爆炸危险区域（Zone 1），设备必须取得国家防爆合格证（CSEI或认可机构颁发），防爆形式不低于隔爆型（d），设备组别IIC，温度组T6。
1. 报价方须提供防爆合格证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 防护等级（IP65 及以上）
1. 依据GB/T 4208—2017，IP65表示完全防尘且防低压射水，适用于输煤廊道潮湿、粉尘环境。
1. 报价方须提供IP防护等级检测报告。

★ 无线传输距离（≥3 km）
1. 实际廊道存在外墙、钢结构等障碍物导致信号衰减，无线模块在空旷环境的传输距离须≥3 km，以确保穿过建筑结构后仍能稳定传输。
1. 报价方须在甲方现场完成为期不少于一周的现场测试，并附测试报告。

★ 电池寿命（≥24个月）
1. 输煤廊道安装维护不便，电池寿命直接决定系统的运维成本和可靠性。须达到在正常工作功耗（≤0.1 W）条件下24个月免更换标准。
1. 报价方须提供电池寿命测试报告或厂家承诺书（须具有法律效力）。

★ 1+1冗余无线网关
1. 单套网关故障将导致整个廊道失去监控，必须配置2套独立网关，主备冗余，自动切换，切换时间须＜30 s。

★ 报警联动功能
1. 现场探测器触发报警时，须同步联动监控中心声光报警，不允许仅本地报警。须提供软件演示或系统框图说明联动逻辑。


4  系统组成与架构
本系统由以下三个层次构成：

1. 感知层：12台智能无线CO气体探测器，采用内置电池供电，Mesh自组网通信，安装于各输煤廊道关键节点；
1. 传输层：2套无线网关（1+1冗余部署），负责汇聚各节点数据并通过有线或以太网上传至监控中心；
1. 应用层：监控中心计算机安装配套监控软件，实现实时数据展示、历史趋势查询、历史报警记录查询及声光联动报警。

乙方须在报价文件中提供系统架构图、网络拓扑图及信号覆盖示意图。


5  技术服务要求
5.1  报价前现场测试（报价必要条件）
因本项目涉及无线信号在复杂工业廊道环境中的传输可靠性，乙方须在提交报价文件前完成以下工作：
1. 乙方须携带本次报价产品在甲方（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实际现场完成无线信号传输测试；
1. 测试时间不少于连续7个自然日（一周），在此期间无线数据传输须保持稳定，丢包率≤1%；
1. [bookmark: _GoBack]乙方须将本单位出具的现场测试报告（含测试时间、测试地点、测试人员、测试数据记录）随报价文件一并提交，缺少测试报告者报价无效。

5.2  产品供货与安装调试
1. 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完成产品供货；
1. 乙方须提供现场安装指导服务，包括探测器安装、无线网关部署及信号调试；
1. 调试完成后，须出具系统调试验收报告，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

5.3  技术培训
1. 系统调试完毕后，乙方须提供现场免费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1. 系统工作原理讲解；
1. 日常操作及数据查询；
1. 设备维护及故障排查。
1. 培训须提供书面培训材料，由甲方存档。

5.4  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
1. 整套设备（含12台智能无线气体探测器及2套无线网关）质量保证期为除电池以外设备按最终验收之日起一年，电池为两年；
1. 质保期内出现非人为损坏的设备故障，乙方须在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响应，72小时内到场处理；
1. 质保期内因设备质量问题导致的电池更换，由乙方免费承担；
1. 质保期满后，乙方须提供有偿延保服务，并明确备品备件供应周期（≤5个工作日）。


6  验收条款
6.1  设备到货验收：乙方提供装箱单、合格证、说明书、防爆证书原件，与采购清单逐一核对；
6.2  功能验收：通电调试完成后，按照本协议第3条参数逐项测试验收，全部合格方视为通过；
6.3  现场运行验收：系统稳定运行30天，期间无因设备原因导致的误报、漏报或通信中断超过1次/周，方为最终验收合格；
6.4  验收文件：乙方须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包括系统原理图、配线图、设备清单、检测报告及培训记录。


7  知识产权与保密
7.1  乙方须承诺所提供的设备及软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如因此产生纠纷，责任由乙方承担；
7.2  双方对本协议内容及项目实施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商业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保密期限不少于5年；
7.3  乙方提供的监控软件须为正版授权，并将软件授权证书提供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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